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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AD_E8_A1_A8_E8_c122_484099.htm 编者按：法律是一

个国家的基本游戏规则，也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的“说明书”，如果在表述上存在问题，其后果是十分

严重而且是全局性的。本文作者提出的问题值得关注。 

文&#8226.吴江水 丁 兴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法律是调整整个

社会行为的最高规范，既固化了社会生活的秩序，也决定了

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因而，一个国家的法律文本理所当然

地应当代表着最高的语言文字表达水准。 客观地说，汉语简

练有余而精确不足的特性并不利于对法律条文进行精确、完

备的表述，因而立法所用的语言更要慎之又慎。但遗憾的是

许多法律条文中仍旧存在一定的表述问题。虽然《立法法》

已于2000年3月15日正式颁布实施，但由于该法仅是从立法秩

序层面对立法行为作了一定的规范，因而并没有从本质上改

变法律文本中语言表述方面的缺陷。 一、非法律术语入律问

题 非法律术语入律主要是政治术语入律，其不当之处是影响

了法律的准确性。 “人民”一词并非法律术语乃是不争的事

实，而我国《刑法》的第1条即出现了“为了惩罚犯罪，保护

人民”的表述方式。该条所阐述的原则是容易被人所理解的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从没有对“人民”进行解

释，因而便出现了值得探讨的概念性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

中国的《刑法》要适用于所有在中国领域内的自然人，包括

中国人、外国人、无国籍人。而如果仅仅保护“人民”，则

外国人、无国籍人及一部分中国人均被排除于保护对象之外



，这就使得《刑法》在总则部分便已自相矛盾。 无独有偶的

是，《刑法》第三章的章名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罪”。但从其全文看，该章的八节内容分别是生产销售伪劣

商品罪、走私罪、妨害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

秩序罪，无一与社会制度相关。由于这些犯罪是各种社会制

度下均需惩罚的，因而强行加入政治术语似无必要，在各节

中也再未出现该政治术语。 二、语法病句问题 语法病句在法

律条文中虽然出现的不多，但许多病句仍属非常典型的错误

。 《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事实上，造成人身伤害的只能

是侵害行为而不会是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该条想要表达的意

思应该是“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约定对造成对

方人身伤害免责的；”该条款下的其他几项规定也存在同样

的问题。 又如，《合同法》第127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从一般理解，分号前后两个句子共用主语“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因而分号后面的句

子便可按字面理解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换一种方式

理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也无权追

究任何一方的刑事责任。这一条款的表述显然存在问题，应

当调整表述的顺序和主动、被动方式。较为严谨的表述应当

是：“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

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措词的一致性问题 前后

措词统一是制作法律文书的最基本要求，尤其在使用电脑后

要检索前后措词是否统一更为简单，但此类问题却并未得到

解决。在《民法通则》中同时在多处出现的“组织”、“单

位”两个概念即是如此。即使不同语句中同一概念的涵义会

有所变化，但两者涵义的同一性仍然十分明显。 《民法通则

》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36条中规定：“法人是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

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由此可以看出，“组织”的涵义是与

自然人相对的，而法人仅是“组织”的一种。《民法通则》

中也共有18处出现“组织”一词。 但《民法通则》第16条规

定：“（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第79条又规定：“所有人

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

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民法通则》

中也共有26处出现“单位”一词。 由此可见，《民法通则》

中所称的“单位”是指某种既不是自然人又不一定是法人的

民事主体，与《民法通则》中所称的“组织”实际上是同一

概念。同一内涵的事物在法律中用两个不同概念表述并同时

多次出现是绝对不应该的。 四、语言歧义现象 《刑法》第54

条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中的一个权利为：“（四）担任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该句



由于符合多种语法结构，用不同的语法结构可以分析出不同

的理解。如果将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与“国有公司”

并列，则意味着企业、事业单位可以不是国有的。如果将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与“公司”并列，则意味着该条款

实际为“(四）担任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和人

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除此以外，在《刑法》第93条中

以及其他部分多处出现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存在同问题。 

五、严谨性问题 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使社会公共利益

得到保护的秩序，并使个体的权利与公共利益达到某种平衡

。因此如果法律条文的严谨性不强，则会导致秩序的不确定

性和权利的不稳定性。 《电信条例》第33条规定：“电信用

户申告电信服务障碍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自接到申告之

日起，城镇48小时、农村72小时内修复或者调通；”这一条

款中同时存在着两种计时单位，前者用“日”、后者用“小

时”。由于前一计时标准用“日”，因此修复或者调通的计

时起点在于次日0时。即同一障碍如在刚过0点时申告，其时

限规定将分别为72小时和96小时，而在将近24点时申告则其

时限才能分别为48小时与72小时。由于申告时间的不同，其

处理时限可能会有近24小时的差别。 立法执笔者的本意我们

无法得知，但如果从实现其立法目的、保持立法严谨性的前

提出发，其计时单位应当统一，应当采用“电信业务经营者

应当自接到申告之时起”，或用“城镇2日、农村3日内修复

或者调通”。 此外，在合同法中大量使用的“可以”一词在

许多条款中并不严谨。如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



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128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仲裁

裁决、调解书；拒不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 至少从该两处的条文看，法律己经赋予了当事人主张对价

或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因此此类表述应以“有权”更为合

适。 值得欣慰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对

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大所颁布的

法律中的语言表述问题已经越来越少。但对于此前所颁布的

法律，特别是《刑法》与《民法通则》，其早期产生的表述

问题却未在此后的实施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修正，其问题依然

存在。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通

过立法规划未来，还要用立法的修正来完善我们过去由于历

史原因形成的法律体系。只有以精益求精的方式提高立法中

的表述质量，才能排除执法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公正性，从

基础上着手建立起一个高质量的法治社会。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